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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务报表审计中的职业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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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中的职业谨慎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职业谨慎的主要内容是职业怀疑态

度，同时探讨了职业谨慎的界限，对注册会计师如何保持适度的谨慎提出了一些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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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

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注册会计师

执行审计业务既要遵守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也要

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未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是法院认定注

册会计师过失的必要条件，保持了必要的职业谨慎仍未能发

现被审计的会计资料错误或者证明文件虚假、不实的，注册会

计师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从执业质量检查结果看，未保

持必要的职业谨慎是当前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关文献研

究认为，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未能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

是造成审计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李艳，2004；彭兰香，2006）；

在应收账款函证和存货监盘等重要程序中注册会计师没有保

持必要的职业谨慎，将导致无法揭示舞弊行为（王学龙，2002；

彭兰香，2006）。如何在执行审计业务中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

是注册会计师行业当前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职业谨慎的主要内容

职业谨慎的主要内容是职业怀疑态度。职业怀疑态度是

指注册会计师以怀疑的思维方式评价所获取审计证据的有效

性，并对相互矛盾的审计证据，以及引起对文件记录或管理层

提供的信息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的审计证据保持警觉。在财务

报表审计中，职业怀疑态度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推定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推定财务报表存在重大

错报，决定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查找被审计

单位的错误或者舞弊行为，要对表明有舞弊迹象的证据保持

敏感和警觉，将发现错误或者舞弊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

作为审计工作的主要内容。即使风险评估结果为不存在重大

错报风险，注册会计师仍然应当对所有重大的各类交易、账户

余额、列报设计和实施实质性程序。

推定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决定了被审计单位提供的

会计资料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还应当获

取可作为审计证据的其他信息（包括通过询问、观察和检查等

审计程序从被审计单位内部获取的信息，通过函证、询问等审

计程序从被审计单位外部获取的信息）；注册会计师不能仅根

据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会计资料就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注册会计师不应以管理层声明替代能够合理预期获取的其他

审计证据，应当从被审计单位内部或外部获取其他证据并与

管理层声明核对是否一致。

推定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决定了注册会计师在审计

中发现了某项错报时，应当考虑是否表明存在舞弊（如果某项

错报表明存在舞弊，应确定该项错报对审计工作其他方面的

影响，特别是考虑管理层声明的可靠性）；注册会计师不应将

错误和舞弊视为孤立发生的事项，需要考虑是否表明在某一

特定领域存在舞弊导致的更高的重大错报风险。

2. 对审计程序的有效性保持怀疑。审计准则是审计工作

的行动指南，不是操作说明书。它不可能事先为注册会计师规

定好可以普遍适用于各个被审计单位的审计程序（现行的审

计准则及其指南也没有对审计程序作出详尽的规定）。因为被

审计单位情况千差万别，舞弊手段千变万化，在审计实践中也

会出现各种新问题，审计准则无法针对各种问题一一作出相

应的规定。即使作了详尽的规定，也会因审计准则条文太繁杂

而导致注册会计师无法全部掌握。审计准则的价值在于指导

注册会计师在哪些方面需要保持职业怀疑态度，指导注册会

计师作出相应的职业判断，只有以职业怀疑态度计划和实施

审计准则规定的审计程序，才是真正地遵守审计准则，否则就

是形式上遵守审计准则。注册会计师要对计划和实施的审计

程序的有效性进行怀疑，就需要以职业怀疑态度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例如：在选择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时，

应当注意使某些程序不为被审计单位预见或事先了解），而不

是消极地、机械地对被审计单位具体情况不加区分地重复执

行既定的审计程序。这就对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提高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可

以减少职业倦怠。

3. 对审计证据的有效性保持怀疑。注册会计师不能轻易

认定获取的审计证据是有效的，应当怀疑其可靠性。如前所

述，针对同一项认定可以从不同来源获取审计证据或获取不

同性质的审计证据。如果针对某一项认定只取得一种证据的

话，就无法做到审计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就可能无法评价其

有效性。注册会计师应当牢记“任何证据的真实性应当靠其他

证据证明而不是靠自己证明”；在评价审计证据可靠性时，还

应当回头看获取该审计证据的程序是否包括某些不被管理层

预见或事先了解的程序，防止因被审计单位熟悉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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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计套路而采取掩盖舞弊的措施导致的审计证据无效。

通过实施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有真有假，注册会计

师应当通过评价审计证据有效性将虚假的、伪造的审计证据

予以排除。将针对同一认定的若干审计证据相互印证，考察它

们之间是否一致，是评价审计证据有效性的最常用也是最可

行的方法。

通过审计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如果发现存在相互矛盾的

审计证据，以及发现被审计单位文件记录或管理层提供的信

息与其他审计证据存在矛盾的，可能表明其中某项或某几项

审计证据不可靠，说明所获取的审计证据还不够充分、适当。

因此注册会计师不能回避、隐藏矛盾，应当追加必要的审计程

序，开拓搜集证据的渠道，增加搜集证据的数量，并视具体情

况修正风险评估结果、修改原计划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例

如，管理层的答复与其他审计证据不一致，管理层的某项声明

与其他审计证据相矛盾，注册会计师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予以

解决，包括运用其他审计程序获取其他审计证据，必要时考虑

管理层作出的其他答复和其他声明的可靠性；在审计过程中

识别出的情况使注册会计师认为文件记录可能是伪造的或文

件记录中的某些条款已发生变动，注册会计师应当作出进一

步调查，包括直接向第三方询证，或考虑借鉴专家的意见以评

价文件记录的真伪。

二、职业谨慎的界限

明确职业谨慎的合理界限是防止注册会计师过度谨慎、

维护注册会计师合法权益的需要。审计准则规定的职业谨慎

是必要的职业谨慎，以怀疑的思维方式执行审计工作并不表

示怀疑一切，而应当是合理的怀疑，因此职业谨慎要视具体情

况“适可而止”、“注意分寸”，防止“过度”或“不及”，即注意把

握其界限。

1. 必要的职业谨慎是有证据的适度怀疑。职业怀疑态度

要求注册会计师凭证据“说话”。注册会计师既不能假设管理

层是不诚信的，也不能假设管理层的诚信是毫无疑问的。注册

会计师和被审计单位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信任和良好合作

的委托代理关系。

我国大部分企业都是由所有者亲自经营管理的，被审计

单位既是审计委托人，也是审计费用支付者和审计工作配合

者以及审计资料提供者。如果注册会计师假设管理层是不诚

信的，对其提供的声明、答复以及其他信息一律采取不信任的

态度，则不仅会损害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的信任关

系和合作关系，还可能引起被审计单位的反感，进而对审计工

作采取阻挠、对抗等不配合的态度，甚至可能会失去客户。如

果注册会计师假设管理层的诚信是毫无疑问的，这又从根本

上违反了职业怀疑态度的要求，更加不可取。例如，在没有一

定证据的情况下，不能仅因被询证者与被审计单位存在关联

方关系而认定询证回函无效，也不能不经证据之间相互印证

而认定询证回函一律有效。

2. 职业谨慎应考虑审计成本。注册会计师越谨慎，审计

程序越严密，发现错弊的概率就越大，但是需要花费的时间

和成本就越多。委托人和注册会计师之间是一种“买卖审计

劳务”的交易关系，委托人也要考虑审计费用与审计收益（即

注册会计师发现财务报表中的错弊而为股东挽回的损失）之

间的关系，不可能支付过高的审计费用。会计师事务所是以营

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考虑成本、效益等

经济因素，在遵守审计准则的前提下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

的效益。审计准则也只要求注册会计师发现财务报表的重大

错报，没有责任发现对财务报表整体不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

3. 确定职业谨慎界限需要正确理解“合理保证”。注册会

计师审计只能对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提供合理保

证。审计不是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技术研究以发现真理为唯一

目的，可以殚精竭虑、不计成本、不惜时间，而审计中存在的固

有限制使得注册会计师不能对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报提供

绝对保证：淤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真实的相对性，如会计判断

可能存在错误或者被审计单位内外串通舞弊导致报表不真

实；于选择性测试方法的运用（统计抽样允许合理误差）；盂大

多数审计证据是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榆职业判断贯穿于审

计工作的全过程等。

从证据的获取和评价方面来说，注册会计师获取证据基

本上是依靠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取证的充分性和适当性取决

于被审计单位的合作程度，注册会计师没有任何强制取证的

权力、程序和法律保障，评价证据仅依靠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

断，判断失误和偏差不可避免。

在民事诉讼中，证据是由双方当事人举证的，较容易发现

证据之间的相互矛盾，当事人无法收集的证据可以申请法院

调查收集，审查判断证据以在法庭内询问、交叉询问、质证和

辩论等方式进行。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

实的真实程度肯定是高于审计证据证明的审计结论真实程度

的。然而民事诉讼认定案件事实也没有达到客观真实（或绝对

真实）的程度：淤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以“盖然性的优势”

为证明程度，即“认定案件事实成立的可能性大于其不成立的

可能性”；于我国证据法学界也对“客观真实”的证明程度提出

了质疑，认为片面追求客观真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提

出了“法律真实”的概念。

因此，审计真实是低于客观真实的，注册会计师只能对财

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提供合理保证。注册会计师获取

的审计证据只要能够证明财务报表各项认定有较大可能性，

就达到了“合理保证”要求，也可以认定注册会计师已经适度

地保持了职业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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